
申請土地徵收注意事項 

內政部 101年 12月 4日台內地字第 1010368162號令修正全部規定及點次編號  

 

◆ 壹、總則 

 

申請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徵收、一併徵收、撤銷徵收、廢止徵收、更正徵收、徵收地上權及徵用，

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壹、總則 

一、土地徵收案件之申請程序如下： 

(一)需用土地人為中央機關、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者—送內政部核定。 

(二)需用土地人為中央機關所屬機關者—經其上級機關核轉內政部核定。 

(三)需用土地人為鄉（鎮、市）公所者—經該管縣（市）政府核轉內政部核定。 

(四)需用土地人為農田水利會者—經該管縣（市）政府報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轉內政部核

定。 

二、需用土地人於申請時，應副知土地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但依第一點第三款及第四

款核轉內政部之案件，不在此限。 

三、需用土地人於申請時，應檢送應附之計畫書及圖冊等有關資料一式二份送審。 

 

 

◆ 參、一併徵收 

 

十、依本條例第八條規定得申請就殘餘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一併徵收之所有權人，為原被徵收土地



或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人；原所有權人死亡，已辦竣繼承登記者，為登記名義人；未辦竣繼承登

記者，為其全體繼承人。上開一併徵收之殘餘土地或建築改良物為分別共有者，各共有人得就其

應有部分申請之。 

十一、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受理所有權人依本條例第八條第一項規定申請一併徵收殘餘土

地或建築改良物案件，應會同需用土地人、申請人及其他有關機關實地勘查，並作成勘查紀錄；

合於規定者，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轉需用土地人，檢附一併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清冊、

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申請一併徵收土地一覽表及所有權人申請一併徵收文件影本、勘查通知影

本、勘查紀錄影本、原核准徵收函影本、公告徵收函影本、相關地號原核准徵收土地清冊影本、

地籍圖（應加註圖例，標明工程範圍及申請一併徵收土地位置）及彩色現況照片（應加註圖例，

標明工程範圍及申請一併徵收土地位置）(均含電子檔)及其他有關文件，報請內政部核准之；不

合規定者，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擬具處理意見，並檢附通知陳述意見函、陳述意見書、

處理回復函影本及前開各項圖籍及文件，請內政部核定後，將處理結果函復申請人。但申請人不

適格或其申請已逾法定期限者，免實地勘查時，得免檢附上開勘查通知影本、勘查紀錄影本及地

籍圖文件。 

十二、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於受理所有權人依法申請一併徵收之案件時，除有因申請人不

適格或其申請已逾法定期限等無須實地勘查之情形外，於依規定會同申請人實地勘查時，其通知

應參照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九條規定為之，並注意應合法送達。勘查通知應載明以下事項：勘查事

由、時間、地點、申請人申請一併徵收土地標示、邀請會同勘查之機關名稱及申請人姓名、申請

人得否委託他人到場及不到場之效果等事項。 

十三、勘查紀錄應載明以下事項：勘查事由、時間、地點、主持人與記錄人之姓名、出席之會勘

單位及人員姓名、出席之申請人或代理人姓名、申請一併徵收土地標示、申請人有無申請一併徵

收土地改良物、申請一併徵收土地使用情形概述、申請人陳述之意見，各會勘單位之意見、會勘

結論（該結論應敘明符合一併徵收或未符合一併徵收之原因）等事項。 

十四、土地所有權人要求一併徵收之土地，遇有古蹟、遺址或登錄之歷史建築，應先由需用土地

人徵得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十五、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原指一筆土地部分被徵收，經分割後之剩餘部分而言。若同一所有

權人有二筆以上土地，地界相連，實際已合併為同一性質之使用，其中一筆被徵收，剩餘之一筆，

亦屬殘餘部分。 

十六、殘餘土地面積過小，指該徵收殘餘土地之面積，非指共有人之持分面積。 

十七、本條例第八條第一項所稱「不能為相當之使用」，應於實地勘查時，依事實認定之，不限

以計畫使用或徵收當時實際使用為認定之依據。 

十八、一併徵收土地清冊格式及填寫說明如附件九。 

十九、一併徵收土地改良物清冊格式及填寫說明如附件十。 

二十、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申請一併徵收土地一覽表格式及填寫說明如附件十一。 

 

 

◆ 肆、撤銷或廢止徵收 

 

二十一、需用土地人依本條例第五十條規定申請撤銷或廢止徵收，應詳細說明撤銷或廢止徵收原

因及符合之法令依據，並應於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徵收公告期滿後，始得為之。因作業錯誤，致原

徵收之土地不在工程用地範圍內之申請撤銷徵收，應敘明作業錯誤之種類： 

(一)位置勘選錯誤。 

(二)地號摘錄錯誤。 

(三)地籍圖地號誤繕。 

(四)地籍分割錯誤。 

(五)部分徵收之土地未辦理分割，致以全筆土地辦理徵收，分割完成後其錯誤徵收部分。 

(六)都市計畫中心樁(線)偏移。 

(七)其他。 



二十二、申請撤銷或廢止徵收之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如土地或建物登記簿之所有權人仍為被徵收

土地或建築改良物所有權人者，應先查明徵收補償費是否已發給完竣，如是，應先辦理徵收所有

權移轉登記後，再申請撤銷或廢止徵收。辦理撤銷或廢止徵收之土地或土地改良物，依本條例第

八條規定已一併徵收之殘餘部分，除已移轉或另有他用者，應同時辦理撤銷或廢止。土地徵收時

一併徵收之土地改良物，除已滅失者，於土地撤銷或廢止徵收時應同時辦理撤銷或廢止徵收。 

二十三、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於依本條例第五十條第三項規定受理原土地所有權人申請撤

銷或廢止徵收案件，經會同需用土地人及其他有關機關審查符合規定者，由需用土地人檢附撤銷

或廢止徵收土地清冊、撤銷或廢止徵收土地改良物清冊及有關圖籍、文件等，向內政部申請之；

未符合規定者，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於將處理結果函復原土地所有權人前，應注意依

行政程序法規定，給予原土地所有權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二十四、撤銷或廢止徵收土地清冊格式及填寫說明如附件十二。 

二十五、撤銷或廢止徵收土地改良物清冊格式如附件十三。 

 

 

◆ 陸、徵收地上權 

 

三十一、需用土地人依本條例第五十七條第一項規定申請徵收地上權，除準用貳、「一般徵收」

各點規定辦理外，並應注意以下事項： 

(一)申請徵收地上權，應擇其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 

(二)應就需穿越私有土地之上空或地下，界定適當之擬徵收地上權空間範圍，於徵收地上權計畫

書第二項「徵收地上權所在地範圍及面積」項下載明。 

三十二、徵收地上權計畫書格式如附件十五。 

 



 

◆ 柒、徵用 

 

三十三、需用土地人依本條例第五十八條第一項規定申請徵用私有土地或土地改良物，除準用

貳、「一般徵收」各點規定辦理外，並應注意以下事項： 

(一)於申請徵用前，應依本條例第十條及第十一條規定，舉行公聽會及先與土地及土地改良物所

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但依本條例第五十八條第四項但書規定先行使用該土地或土

地改良物者，得免舉行公聽會，並免與土地或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 

(二)徵用期間逾三年者，或二次以上徵用，期間合計逾三年者，應於決定徵用前，將土地徵收條

例第五十八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告知所有權人。 

(三)徵用土地或土地改良物計畫書第十四項應載明徵用起迄期間，其始期應以公告徵用之日起

算，並應配合工程計畫進度及施工情形，妥予訂定徵用期間。 

三十四、徵用土地計畫書格式如附件十六。 

三十五、徵用土地改良物計畫書格式如附件十七。 

 

 

 


